
 

关于北京交通大学兰卡斯特大学学院 

2019年度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 

 

根据《北京交通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和大类专业分流管

理办法》《北京交通大学兰卡斯特大学学院转专业实施细

则（2019年 4 月修订）》，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现将 2019年度北京交通大学兰卡斯特大学学院转专业

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请条件 

未受过纪律处分或受过纪律处分已解除、无违反学术

诚信的北京交通大学兰卡斯特大学学院 2018 级在校本科生

以及符合特殊情况申请转专业的 2017级在校本科生，可以

申请转专业，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学生转专业将受到限

制。 

1.按照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录取的学生，不得转至非

艺术类专业,同时艺术类专业不接收其他专业学生的转入； 

2.招生时特别限制或有其他特别规定的学生，不得转

入其他专业； 

3.应予退学的学生； 

4.其它经学校审核认为不适合转专业的学生。 

二、优先资格 



获得转专业优先资格的条件见《北京交通大学本科生

转专业和大类专业分流管理办法》第十条。 

三、考核方式 

1.教务管理办公室根据学生报名志愿优先确定优秀学

生的转专业资格。 

2.其他申请转专业的 2018级学生名次按第一学期的数

学和英语课程总评成绩进行排名；若学生第一学期数学和

英语课程总评成绩相同，则排名先后由第一学期数学课程

总评成绩决定。 

总评成绩计算方法： 

数学和英语课程总评成绩=《微积分（B）I》成绩×

25%+《几何与代数（B）》成绩×25%+《英语与学习技能

I》成绩×50%。 

数学课程总评成绩=《微积分（B）I》成绩×50%+《几

何与代数（B）》成绩×50%。 

3.在满足 2018级学生转专业需求的情况下，若转入专

业尚有接收名额，则可考虑符合特殊情况申请转专业的

2017级在校本科生的转专业申请，详情参见《北京交通大

学本科生转专业和大类专业分流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四、转入转出人数 

根据社会需求、专业规模、教学资源等因素，各专业

学生转入人数为当年实际录取人数与在校生人数的差额。 



2018 级各专业可转入人数统计表 

专业 实际录取人数 在校生人数 可转入人数 

通信 80 75 5 

计算机 86 80 6 

环境 97 87 10 

会计 85 80 5 

工商 86 79 7 

 

五、工作程序与时间安排 

1.政策和专业宣讲 

4 月 11 日至 22日，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环

境工程、工商管理、会计学专业面向各专业本科生召开转

专业政策宣讲会。 

2.报名 

4 月 19 日至 23日，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可向教务管理

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北京交通大学兰卡斯特大学

学院本科生转专业申请表》（中、英文各一份），未经报

名或未在规定时间内申请报名的无效。 

3.资格审核 

4 月 24 日至 30日，教务管理办公室对申请转专业的学

生进行报名资格审核，兰卡斯特大学学院学术院长对转专

业申请者进行审核并组织面谈。 

4.转专业录取工作 

① 5 月 5日，录取具有优先转专业资格的学生。 



② 5 月 6日，录取除优先资格学生外的其他 2018级转

专业学生。 

③ 5 月 7日，录取符合特殊情况申请转专业的 2017 级

转专业学生。 

5.确定录取名单 

5 月 8 日，北京交通大学兰卡斯特大学学院根据各专业

接收人数和学生排名，确定转专业录取名单。  

6.结果公示 

5 月 9 日至 15 日，北京交通大学兰卡斯特大学学院将

转专业录取学生名单报送北京交通大学教务处和兰卡斯特

大学教务管理部门审核，审核通过后进行公示。 

7.调整学籍 

转专业工作结束后，教务管理办公室报北京交通大学

和兰卡斯特大学学籍管理部门调整学生的学籍信息，学生

于下一学期开学九月份到调整后的专业报到注册、学习。 

六、其他说明 

1、转专业的学生，修满转入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

后方可毕业。转专业以前已取得的学分是否符合转入专业

培养方案的要求，由转入专业按培养方案的要求认定。 

2、获得转专业资格的学生，本学期仍按原专业管理，

下学期初若学业成绩不达标，将给予学业警示。 

 



                                 

北京交通大学兰卡斯特大学学院 

2019 年 4月 10日 


